
常州市劳保防护服检验第三方检测公司

产品名称 常州市劳保防护服检验第三方检测公司

公司名称  广分检测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星圃路12号智汇新城B区7栋

联系电话 0512-65587132 18662248592

产品详情

特种劳动防护服主要有阻燃防护服、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酸工作服3大类，严格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
抽样送检，是获取生产许可证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我们的日常检验中，经常出现因送检样品不符合要求
或厂家提供的信息不足，延误检验周期，甚至导致产品综合判定不合格的情况。如：未按特种防护服的
要求缝制成品服装，服装无商标，标志内容不全，成品服装缝线、附件不配套，送检样品中无成品服装
等等。因此，规范劳动防护服的送检与检测，使生产厂家获知生产许可证取证产品检验的抽样送检要求
以及检验的基本规范，才能保证抽样与检测的质量。

一、一般要求

抽样送检应按照全国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办公室规定的抽样原则进行。生产厂家除具备取证认
可程序所要求的必要条件外，还应做到以下几点：

1．生产厂家应熟悉以下标准，按标准的要求制作特种劳动防护服，以保证产品符合标准。

GB8965-1998《阻燃防护服》

GB12012-1989《防酸工作服》

GB12013-1989《防酸工作服性能试验方法》

GB12014-1989《防静电工作服》

GB13640-1991《劳动防护服号型》

FZ/T8001-1994《男女单服装》

如果生产厂家不了解相应的标准，只是购置了阻燃、防静电或防酸服料，按一般工作服的要求缝制服装
，不能达到特种劳动防护服的特殊性能要求，产品质量自然无法保证。



2．特种防护服生产许可证检测的抽样工作一定要由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并由当地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抽样人员完整地填写《劳动防护产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查换证（申请领证）抽样登记表》，封
样后送检。

3．生产厂家应与承担检测任务的检测中心签署《检验协议书》，对邮寄样品送检测的单位可电话索取协
议书，双方通过传真或邮寄的方式签署检验协议。

4．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包含了许多样品的原始信息，为方便双方的交流，避免信息缺失，可按照《
防护服样品基本情况登记表》的内容详细描述样品的各项信息，通过传真或E-
mail,由生产厂家和检测中心共同做好样品的登记工作。

5．特种劳动防护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制度，只针对劳动防护产品的成品，送检产品应是成品服装。生产厂
家可按各类特种防护服的检验细则要求，配送一定数量的服料、缝线，但送检样品中一定要有成品服装
。

6．各类特种防护服的检验项目含强制检验项（A类）和普通检验项（B类）两项。综合判定原则为：

A类——只要有一项不合格，产品综合判定即为不合格；

B类——有两项不合格，产品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生产厂家必须注意的是：“标志”检测项目为A类项，在特种劳动防护服的标准中，对“标志”的内容
有明确的叙述，按照检测细则要求，若其中任何一项内容与标准不符，则“标志”一项判定为不合格，
从而送检样品也依据标准综合判定为不合格。在本中心接受的送检样品中，很多厂家的“标志”项都不
符合标准要求。生产厂家切记“标志”一定要符合各类特种劳动防护服标准中规定的内容，一项都不能
少，并按规定缝制为永久使用标志，不要因之造成产品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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